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工程契約
C棟空調主機及B棟變頻器新增工程
承商:

　　　　工　程　契　約　書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甲方）為將甲方：C棟空調主機及B棟變頻器新增工程交由               （以下簡稱乙方）承辦，經雙方議訂條款如左：

1、 工程名稱：公共電視台：C棟空調主機及B棟變頻器新增工程
2、 工程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七十、一00號

3、 工程範圍：詳如附：標單、圖說及施工說明

4、 工程總價：工程總價新台幣 　佰　　拾　　萬    元整，包括完成全部工程所需工料器具開支什費及乙方之利潤稅捐在內，無論工料之漲落，雙方均不得藉詞要求增減。

5、 付款辦法：

（一）本工程設備如冰水主機、馬達泵浦、變頻器進場，經本工程設計單位會同本基金會有關單位驗收合格後，支付設備總價款百分之七十予乙方。

（二）其餘俟經本工程設計單位（蘇行良冷凍空調技師事務所）會同本基金會有關單位驗收合格後，付清尾款。

6、 工程期限：

（一）本工程應於 100  年09月30日完工。
（二）因天災人禍或天氣等因素，確為人力所無法抗拒，或設計變更等因素，確實影響工期，致必須延長完工日期時，乙方應以書面向甲方申請。甲方核定之延期日數，乙方決無異議。

七、預定進度：乙方應於簽訂契約後次日詳細擬定工程預定進度表，經本工程設計監造單位核轉予甲方簽核同意後作為考核之參考。

八、工程變更：甲方在本工程原計畫範圍內有隨時變更設計及增減工程數量之權，乙方不得提出異議；其增減工程數量之價格，依照本契約標單所訂單價計算增減之，如有新增項目時，由雙方另行協議合理單價。

九、工程監督：乙方應檢附工作週報送交本工程設計監造單位轉送甲方備查，本工程設計單位有監督確定材料是否合格及指示乙方工作之權責，如發現乙方工人技能低劣，工作怠忽或不聽指揮者，得隨時通知乙方更換，若所做工程草率、材料不合規定，並得通知乙方改正，其損失概由乙方負擔，甲方為執行契約預定進度通知限期辦理之工作，乙方如不履行，甲方得另行招商辦理，一切費用皆由乙方負擔。

十、乙方須投保營造綜合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十一、施工管理：

（一）乙方須派具有工程經驗之人員負責，常駐工地督率施工，並應約束工人，嚴守紀律，如有越軌行動，或觸犯治安法令所引起之糾葛，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如工人遇有意外或傷亡情事，應由乙方料理，與甲方無涉，乙方所派監工，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擅離工地，倘認為乙方所派監工人員不稱職時，並得通知乙方更換。

（二）契約施工期間，乙方應隨時清除工地內暨工地週邊一切廢料、垃圾、非必要或檢驗不合格之材料、工具及其他設備，以確保工地安全及工作地環境之整潔，其所需費用概由乙方負責。

十二、安全責任：乙方應對其履約場所作業及履約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

乙方之履約場所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發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機關與第三人之賠償等措施。

十三、限期改善：甲方於乙方履約中，若可預其履約瑕疵者，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乙方不於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

１．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險及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２．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３．通知乙方暫停履約。

十四、逾期罰款：乙方若不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願賠償甲方因逾期而蒙受之損失，按逾期之日數，每日賠償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乙方應如數繳納。

十五、工程中止：甲方認為工程有中止之必要時，得書面通知乙方解除契約，乙方於接到通知後，應立即停工，並負責遣散工人，其已做工程及未用於本工程之到場合格材料由甲方核實給價並接收本工程。乙方決不要求賠償損失。

十六、解除契約：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得隨時解除本契約並得以任何方式將全部或一部分工程改變他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辦，甲方因此而所受之一切損失，乙方願負賠償之全責。

（1） 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私將工程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承包，或私自將登記證轉借他人承包本工程經甲方查明屬實時。

（2） 乙方逾規定期限尚未開工或開工後進行遲緩作業無常，不能按照原預定進度表進行或工人料具設備不足，甲方認為不能依限完工時。

（3） 乙方工作草率不聽甲方指示改正時。

（4） 乙方違背契約或發生變故，不能履行契約責任時。

因上列情節之一者解除契約時，乙方應即停止工作並負責遣散工人，已到場之材料機具設備等由乙方自行收回，惟甲方因需要使用時，乙方不得拒絕。無論甲方自辦或另行招標承辦，應俟工程完工後再行結算。

十七、竣工驗收：工程全部完竣，經甲方有關單位會同本工程設計單位驗收，認為合格方作正式驗收，凡驗收所需工人工具及梯架等，概由乙方供給之。甲方驗收時，如發現工程與規定不符，乙方應在甲方指定期限改善完竣，逾期甲方得按逾期之日數，依合約規定每逾一日罰工程總價款千分之一。

十八、保固期限：完工驗收合格日起保固參年，保固金於保固期滿無息退還。在保固期內發現瑕疵，應由承商於本基金會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本基金會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廠商追償。但經本基金會會同設計單位認定非屬承商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九、爭議處理：

（一）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發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1．於徵得他方同意後，提付仲裁法以仲裁方式處理，並以機關指定之仲裁處所為其仲裁處所。

2．提起民事訴訟。

3．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4．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１．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２．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三）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契約時效：本契約及其附件自簽訂之日起生效至全部工程竣工驗收合格暨保固期滿之翌日失效。

二十一、注意事項：

（一）本工程施工時，須配合公共電視台攝影棚使用時間空檔夜間施工。

（二）本工程施工時，應注意甲方各項設施，如因此工程而將甲方之設備損壞應負責賠償或修復。

（三）本工程如因乙方安全設置欠缺或施工不良或其他任何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損害人民生命、身體、財產或其他權益，涉及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對乙方有求償權。

二十二、契約份數：本契約正本貳份雙方各執壹份，副本肆份由甲方存查。

二十三、契約附件：本契約附件如左：

（一）廠商資格審查表　　　　壹份計　　頁

（二）開標紀錄　　　　　　　壹份計　　頁

（三）投標須知　　　　　　　壹全份計　　頁

（四）工程標單　　　　　　　壹全份計　　頁

（五）圖說及施工說明書　　　壹全份計　　頁

立契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負 責 人：曠湘霞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營業執照：

中華民國100年　　月　　日

